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
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
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
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
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
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
生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五十一条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
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第三十一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
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
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
人履行约定的义务。

法条链接

朱婧伟

发生交通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就赔
偿问题已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侵权
人按约履行了赔偿金。之后，另一方当
事人突然反悔，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
显失公平又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协
议。近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依
法审结该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驳回当事人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
的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同样驾驶
电动自行车的钱某发生碰撞，致钱某受
伤。事故发生后，王某骑车驶离现场，
受伤的钱某进入医院进行治疗。该事
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全部责任，
钱某无责任。后双方就事故赔偿产生
纠纷，经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
达成调解协议：王某自愿一次性赔偿钱
某各项费用近8万元，双方互不追究，
再无纠葛。王某当天将费用付给钱某，
钱某的女儿李某代钱某向王某出具收
条一份。

一段时间后，钱某到医院接受复

查，认为自身的伤情可能构成伤残。
钱某认为自己是在不知道伤情可能构
成伤残且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签订上
述协议书，因此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又
存在重大误解，遂向石家庄裕华区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与王某签订
的调解协议，申请伤残鉴定并重新计
算赔偿数额。

裕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
协议书》是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钱某在出
院后与被告王某就赔偿问题达成协
议，此时钱某的医疗费已经确定，钱某
对自身伤情亦有一定了解，因此调解
协议是在钱某实际发生费用的基础
上，双方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及后
续治疗费等费用进行的一并协商，最
终达成的协议。

后钱某主张其在签订协议时不知
可能构成伤残，认为调解协议存在重大
误解且显失公平，并就其伤情申请了鉴
定，但钱某的鉴定申请被鉴定机构予以
退回，且钱某未再申请鉴定，钱某主张
可能构成伤残证据不足。钱某主张的
各项损失中的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
等系其自行计算，无证据以证明调解协
议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钱某与王某签订的《人
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钱某对其要

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重新计算损
失的请求于法无据。据此，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钱某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书
送达后，钱某服判息诉，未提起上诉，
一审判决生效。

法官说法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
会主持下，当事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
础上，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对纠纷
的解决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的意思表
示。确认协议效力或对协议能否作出
可撤销处理，可依照民法典规定，根据
协议是否存在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
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或者一方

当事人举证证明签订调解协议时存在
受到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等情况来判
断，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
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
机构予以撤销。

在审判实践中，受害人不知道其伤
情后续发展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的，此
后伤情发展超出了常人所能预料的后
果的，或在不知道其伤情构成伤残情形
下签订调解协议，此后又鉴定构成伤残
的，受害人可以以重大误解或缺乏判断
能力导致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调解
协议。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签订协议前务
必厘清自身权利边界，审慎考量协议内
容，基于真实意愿的协议一旦签订并履
行，就应秉持诚实守信原则，恪守承诺。

签订调解协议且一方已履行完毕，另一方突然要求撤销协议

法院：不符合无效和可撤销情形，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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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去世后，儿媳与公公因房产继承起纠纷——

一纸判决破家庭矛盾僵局
杨杰 韩晓悦

“法院的判决让我心里踏实了！
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近日，三河
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继承纠纷案，
承办法官坚持“如我在诉”理念，用一
纸判决破解了三代人的家庭矛盾僵
局，修复了破碎的家庭关系，也为老人
安享晚年筑牢了保障。

该案中，被继承人赵某某去世后，
其父亲赵某与儿媳钱某就遗产分割产
生分歧。赵某表示自己长期居住在长
沙，曾为赵某某夫妻共有的两处房产
出资，现在儿子离世，希望将长沙房屋
归自己所有。钱某则表示，当初的购
房款已被赵某某炒股赔光，后期的房
贷也都是由其父母帮忙偿还，希望两
处房产全归自己儿子（赵某孙子）所
有。同时，赵某某尚有200万元个人已
知债务需要偿还，涉案房屋存在未结
清贷款。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的交
织，使得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协商
无果后，钱某与其儿子作为原告，将赵
某诉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带领办案
团队细致梳理证据，查明事实真相，并
组织双方当事人展开多轮调解。“经历

这么多事，就想在长沙的老房子里安
稳度过晚年。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房
子被拍卖，儿媳就要赔我200万。”在第
四次调解过程中，赵某表示可以不要
长沙房屋的所有权，但担心“老无所
居”，便希望儿媳给予保证。对此，钱
某明确表态，“长沙房屋的贷款我一定
按时还，老人也可以一直居住，这是我
晚辈的责任。如果因为我不还贷款导
致房子出问题，我愿意赔200万元违约
金，绝不推托。”就这样，在法官的调解
下，双方态度虽有所缓和，但始终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在严格审查案件事实、准确
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承办法官依法作
出判决：登记在钱某及赵某某和钱某
儿子名下的一套位于三河市的房产，
全部产权份额归钱某所有，后续贷款
由其自行承担；登记在赵某某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的一套房产，其 50%的遗
产份额由赵某及赵某某和钱某的儿子
共同继承，剩余贷款由钱某负责偿还，
且赵某有权在该房屋内居住使用。

判决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
息诉。这场持续许久的家庭纠纷，在
法院兼顾法理与情理的判决下圆满化
解。

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
后，在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的
前提下，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该案中，被继承人死亡时未留下
遗嘱又无遗赠表示，故对其遗产
应 按 照 法 定 继 承 原 则 进 行 继
承。原告与被告作为被继承人
的配偶、子女及父母，属于第一
顺序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
遗产的权利。

该案经审理查明，被继承
人赵某某的遗产范围包括：一
套位于三河市的房产、一套位
于长沙市的房产。鉴于上述两
套房屋均属赵某某与钱某的夫
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
应先行析出钱某享有的 50%产
权份额，剩余 50%份额方作为遗
产进行分配。关于遗产分配方
案，法院综合考量多方因素：其

一，赵某虽主张对长沙房屋享
有居住权，但经多次组织调解，
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鉴于
案涉房屋尚存在未清偿贷款及
抵押权登记，且涉及共有权分
割问题，在当事人无法协商一
致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判决设
立居住权。其二，考虑到赵某
年事已高且长期实际居住于长
沙房屋的客观情况，为保障其
基本居住权益，同时平衡各方
利益，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
关于公平分配遗产的原则，对
两套房屋的遗产份额作出如下
酌定：三河房屋的 50%遗产份额
由钱某继承，后续贷款由其自
行承担；长沙房屋的50%遗产份
额中，36.6%由赵某某和钱某的儿
子继承，13.4%由赵某继承，贷款
仍由钱某负责偿还，赵某可继续
在该房屋内居住使用。综上所
述，最终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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